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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

綜合交易帳戶作業要點第參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參、交易及成交分配申

報作業 

一、交易作業 

((一)至(五)略) 

(六)證券商受託以綜合

交易帳戶買賣之有

價證券，有依規定

須預收部分或全部

之價金或有價證券

時，由受任人自行

控管並向各委託人

收取後交付於證券

商；或依「證券經

紀商受託買賣預收

款券作業應行注意

事項」第一點第二

項規定辦理。 

(以下略)。 

參、交易及成交分配申

報作業 

一、交易作業 

((一)_至(五)略) 

(六)證券商受託以綜合

交易帳戶買賣之有

價證券，有依規定

須預收部分或全部

之價金或有價證券

時，由受任人自行

控管並向各委託人

收取後交付於證券

商。 

(以下略) 

配合「證券經紀商受託

買賣預收款券作業應行

注意事項」第一點增修

第二項，修正本要點

參、一、（六）之規

定。 

 


